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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謹此通告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
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於中國北京市順義區中國航信高科技產業園總部大樓9層連廊會議室
舉行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藉以審議及酌情批准本公司下列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有關自臨時股東大會結束時起委任唐兵先生為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非執
行董事（任期與第六屆董事會其他成員相同）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以及李養民
先生自臨時股東大會授出批准起終止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2. 審議及批准有關自臨時股東大會結束時起委任韓文勝先生為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非
執行董事（任期與第六屆董事會其他成員相同）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以及袁新
安先生自臨時股東大會授出批准起終止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崔志雄

中國北京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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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上述決議案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的通函。

2. 為確定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
三）（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期間將不會進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事宜。為出席臨時股東大
會，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送交本公司的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於上述日
期或之前名列本公司於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備存的股東名冊上的H股持有人將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3. 凡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均可委任一位或以上代理人代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代其投票。委任代理人
無須為本公司股東。

4. 委任代理人之委託書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的副本，最遲須
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的召開時間24小時前填妥及交回本公司的北京聯絡處（就內資股持有人而言）或本公司的股份
過戶登記處（就H股持有人而言），方為有效。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
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5. 如屬聯名股東，若親身或由代理人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聯名股東多於一人，則僅接納排名較先的聯名股東親身或由代
理人所作出的表決，其他聯名股東則無權表決。就此而言，排名先後乃按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關聯名股東的排名次序而
定。

6. 股東如擬親身或由代理人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應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星期三）或之前以專人遞送、郵遞或傳真方式
把回執交回本公司的北京聯絡處，地址為中國北京市順義區後沙峪鎮天北路中國航信高科技產業園A1樓805室。

7. 臨時股東大會預計需時半天。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交通和食宿費用自理。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時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崔志雄先生（董事長）及肖殷洪先生；

非執行董事： 曹建雄先生、李養民先生及袁新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曹世清先生、魏偉峰博士及劉向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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